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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山精密”）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

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了以下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发行提交的所有相关申请文件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对象承诺

东山精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承诺： 自东山精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转让。

三、保荐机构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保荐机构及签字保荐

代表人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承诺：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

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已阅读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

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

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验资机构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已阅读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

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

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7日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

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

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票价格：

１４．８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１７４

，

９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１５３

，

７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股票上市数量：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股票上市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

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中，

６

名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１２

个月。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东山精密、发行人、公司 指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的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邀请书》 指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申报报价单》 指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３７３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６

名特定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２－０００２４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人民币

１

，

１７４

，

９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费与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

定的账户内。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字【

２０１５

】

５－２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止，东山精密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１

，

１７４

，

９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东山精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５３

，

７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１

，

０７４

，

３８５

，

７２６．００

元。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手续，并由中共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证券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２

，

４３４

万股（含

１２

，

４３４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的实际情况，以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１７

，

４９７．６０

万元为限确定。

根据询价结果，公司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量为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股。

（三）发行价格

经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８．９２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根据公司制定的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发行底价据此调整为

９．４５

元

／

股。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

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４．８０

元

／

股。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９．４５

元

／

股的

１５６．６１％

；相当于发行申购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均价

１４．１６

元

／

股的

１０４．５２％

。

（四）各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１

、申购报价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东山精密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发出《认购邀请书》

９１

份，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时限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１１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数量

（股）

申购金额

（元）

１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８０ ７

，

５９４

，

９３６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１ ７

，

９９４

，

６７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５ ９

，

９６６

，

１０１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５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２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９２ ８

，

０４２

，

８９５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０ １６

，

１０７

，

３８２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１４．８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７６ ８

，

１３０

，

０８１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８２ ９

，

６９６

，

０９２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６ １２

，

８８５

，

８０２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４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１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５１ １３

，

３２３

，

４６４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０ １０

，

１６９

，

４９１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５１ ２４

，

３２６

，

６７２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４

名投资者提交的申购保证金，均已足额到

账，金额总计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实缴保证金（元）

１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股份配售情况

本次配售采取“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申购报价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有效申购的申报价格由高至低的原则进行排序，申报价

格相同的按照其认购数量由多至少进行排序，申报价格相同且认购数量相同的，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传

真件的时间先后（以本次发行指定的传真机时间为准）进行排序。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情况及上述配售原则并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

金需要量，本次共发行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８０

元

／

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６

家。具体

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１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１０８

，

１０８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１２

２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１０８

，

１０８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１２

３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２１６

，

２１６ ２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１５

，

８７８

，

３７８ ２３４

，

９９９

，

９９４．４０ １２

５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２１６

，

２１６ ２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６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１４

，

８６３

，

２４４ ２１９

，

９７６

，

０１１．２０ １２

总计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１

，

１７４

，

９７５

，

９９６．００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产品为德邦心连心

８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

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产品为华富基金稳健成长

１０８

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认购产品为中欧盛世上象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产品为国联安

－

诚品

－

定向增发

１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和国联安

－

诚品

－

定向增发

１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认购产品为长城国瑞阳光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前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购产品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由于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产品为公募基金产品，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

相关规定，无需办理登记备案。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及其最终出资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无关联关系，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７４

，

９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扣除人民币

２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保荐费和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１

，

１５３

，

７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以及

经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６３８

号

７

层

法定代表人：叶柏寿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３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０００

号

３１

层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

７

楼

７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唐步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５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

９

层

法定代表人：庹启斌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６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法人商事主体【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王勇

经营范围： 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信息等请至厦门市商事主体

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网址：

ｗｗｗ．ｘｉａｍｅｎｃｒｅｄｉｔ．ｇｏｖ．ｃｎ

）查询。【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认购情况及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股份数量及限售期安排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股）

锁定期

（月）

１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１０８

，

１０８ １２

２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１０８

，

１０８ １２

３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２１６

，

２１６ １２

４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１５

，

８７８

，

３７８ １２

５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２１６

，

２１６ １２

６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１４

，

８６３

，

２４４ １２

总计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上述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

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中文名称：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东山精密

法定代表人：袁永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上湾村

办公地址：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

８

号

董事会秘书：冒小燕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６３０６２０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６３０７１７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９９

号保利广场

Ａ

座

３７

楼

保荐代表人：周兴用、陈华

项目协办人：徐建豪

项目组其他人员：周兴用、陈华、徐建豪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３３０３１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８０１６７０４９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唐民松

办公地址：合肥市濉溪路

２７８

号财富广场首座十五层

签字律师：鲍金桥、司慧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５６０９０１５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６５６０８０５１

（四）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郑启华

办公地址：中国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签字注册会计师：乔如林、杜洪伟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限售股份数量（股）

１

袁永刚

１９７

，

１３６

，

０００ ２５．６７ １４７

，

８５２

，

０００

２

袁永峰

１９７

，

１３６

，

０００ ２５．６７ １４７

，

８５２

，

０００

３

袁富根

７４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９．６８ －

４

中山证券

－

民生银行

－

中山证券盛翔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１３

，

１５９

，

９１２ １．７１ －

５

东吴基金

－

农业银行

－

鼎利

１０

号分级股票型资产管理计

划

１０

，

１１６

，

９６０ １．３２ －

６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１６５

号集合资金

信托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４ －

７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０８

融新

８３

号

６

，

６５５

，

０５６ ０．８７ －

８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５０

号集合资金

信托

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

９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６５１

，

７２３ ０．７４ －

１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９

号集合资金信托信

托

４

，

８１０

，

２９３ ０．６３ －

合计

５２２

，

３１７

，

９４４ ６８．０２ ２９５

，

７０４

，

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限售股份数量（股）

１

袁永刚

１９７

，

１３６

，

０００ ２３．２６ １４７

，

８５２

，

０００

２

袁永峰

１９７

，

１３６

，

０００ ２３．２６ １４７

，

８５２

，

０００

３

袁富根

７４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８．７７ －

４

华富基金

－

浦发银行

－

华富基金稳健成长

１０８

号定向增发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

，

２１６

，

２１６ １．９１ １６

，

２１６

，

２１６

５

中欧盛世

－

广发银行

－

中欧盛世上象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５

，

８７８

，

３７８ １．８７ １５

，

８７８

，

３７８

６

长城国瑞证券

－

浦发银行

－

长城国瑞阳光

１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１４

，

８６３

，

２４４ １．７５ １４

，

８６３

，

２４４

７

中山证券

－

民生银行

－

中山证券盛翔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１３

，

１６８

，

２１２ １．５５ －

８

东吴基金

－

农业银行

－

鼎利

１０

号分级股票型资产管理计

划

１０

，

１１６

，

９６０ １．１９ －

９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１６５

号集合资金

信托

９

，

４６７

，

３６６ １．１２

１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３６２

，

１７０ ０．９９ ８

，

１０８

，

１０８

合计

５５６

，

６９６

，

５４６ ６５．６７ ３５０

，

７６９

，

９４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增加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股，袁永刚先生、袁永峰先生和袁富根先生仍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９５

，

７１０

，

２９０ ３８．５０ ３７５

，

１００

，

５６０ ４４．２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７２

，

２８９

，

７１０ ６１．５０ ４７２

，

２８９

，

７１０ ５５．７３

合计

７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４７

，

３９０

，

２７０ １００．００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偿

债能力进一步提高，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精密制造服务业务，现阶段主导产品为基于精密金属制造和精密电子制造的

各类产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主营业务结构，扩大公司在精

密金属制造、精密电子制造领域的业务规模，实现公司业务向产业链上下游的合理延伸和拓展，提高公司市

场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

性和独立性。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进行修订外，暂无

其他修订计划。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董事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构成重大影

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不会因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目前公司与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业务

上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七）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最近一年的每股收益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６ ０．０５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６ ０．０５４４

说明： 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按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

７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指

标，按照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概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股，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字【

２０１５

】

５－２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１

，

１７４

，

９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５３

，

７７５

，

９９６．００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１

，

０７４

，

３８５

，

７２６．００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备案文号 环保批复

１ ＬＥＤ

器件生产项目

４５

，

８２０．３０

吴发改中心备［

２０１４

］

１１０

号

吴环综

［

２０１４

］

２４９

号

２ ＬＣＭ

模组生产项目

２１

，

９５３．１０

吴发改中心备［

２０１４

］

１０９

号

吴环综

［

２０１４

］

２４０

号

３

精密钣金件生产项目

２２

，

３５２．４０

吴发改中心备［

２０１４

］

１１１

号

吴环综

［

２０１４

］

２４１

号

４

精密金属结构件生产项目

２７

，

３７１．８０

吴发改中心备［

２０１４

］

１１２

号

吴环综

［

２０１４

］

２４２

号

合计

１１７

，

４９７．６０

上述项目均全额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需投入的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如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进度要求不一致，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其它资金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

部分将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项目的实施进度及轻

重缓急安排使用。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

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

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等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数

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及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发行人与天风证券签署了《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保荐协

议》，聘请天风证券作为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

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天风证券指定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东山精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

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东山精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愿

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７９

，

３９０

，

２７０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即

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东山精密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

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２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３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４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

（一）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二）查阅地点：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

８

号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６３０６２０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６３０７１７２

联系人：冒小燕

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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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

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司股票连续八个交易日涨停（自

2015

年

4

月

17

日至

2015

年

4

月

28

日），八个交易

日累计涨幅超过

45%

。公司股票已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将在

10

个交易日后停止交易，

并暂停上市（预计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5

月

13

日）。现特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并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公司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中国证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九）项规定的股票应予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本公司

A

股股票已被实施

"

退

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在风险警示板交易三十个交易日期满后，

公司股票将可能被暂停上市。若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如未能在中国证监会作出移送公安机关决定之日起

的

12

个月内恢复上市，或者在此期间被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决，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

市。

二、公司在被立案调查期间不得发行股份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公司在被立案调查期间不得发行股份。因此公司在该事项影响消除前不会筹划发行股份事宜。公司

目前亦尚无任何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的计划、方案、工作时间表等。

三、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需满足的条件

目前，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 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并可能被暂停上市。公司恢复上市须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2.7

条要

求的条件，主要包括已全面纠正重大违法行为，已撤换与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有关的责任人员，已对相

关民事赔偿承担做出妥善安排，且不存在规则规定的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情形等，具体要求请参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比照上述恢复上市条件，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重大事项与公司能否恢复上市无直接关系。

四、其他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883� � �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临2015-001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股票交易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

4

月

27

日、

4

月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

4

月

27

日、

4

月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泽星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

谢子龙、陈秀兰夫妇和

EQT Greater China II Limited

书面征询、与公司经营管理层核实得知：本公司、本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没有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三个

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98� � �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编号：临2015-012号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与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达商管

"

）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公司与万达商管将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为目标，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业务

优势，扩大双方的实力，并努力促进本公司及品牌业务如

"

海澜之家

"

、

"EICHITOO"

、

"

百衣百顺

"

、

"

圣凯诺

"

等与万达商管所开发商业广场项目的合作。

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开展全面合作，即万达商管将在各城市进行商业广场项目的

开发建设，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按协议约定将项目部分区域出租给本公司，本公司将承租万达商管开发的商

业广场项目部分区域，开设本公司旗下品牌卖场。

协议有效期五年，到期时如双方无异议，则该协议自动延续五年。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战略性、意向性约定，为双方后续推

进具体合作项目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框架协议书项下的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ST�生化 公告编号：2015-036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

2015

年

1

月

27

日、

2015

年

2

月

3

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

2015

年

3

月

3

日、

2015

年

3

月

10

日、

2015

年

3

月

17

日、

2015

年

3

月

24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2015

年

4

月

15

日和

2015

年

4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5-004

、

2015-006

、

2015-013

、

2015-015

、

2015-016

、

2015-019

、

2015-022

、

2015-025

、

2015-

026

、

2015-027

、

2015-028

、

2015-032

）。

现公司确认本次停牌的重要事项为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即最晚将在

2015

年

5

月

28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本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且本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

获交易所同意的，本公司股票最晚将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恢复交易，本公司承诺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并获交易所同意的，本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

月；在上述期限内若本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本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

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